
附表一 

序號 項   目 備    註 

一 
新北市政府增額容積書面要件審查
申請書及新北市政府增額容積申請
書。 

一、申請人為建築基地所有權人、公有土地地上權人或以

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都市更新之實施者。 

二、須由申請人用印。 

二 
新北市政府增額容積書面要件審查
表。 

申請人須自行檢核完整並用印。 

三 
建築基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實施者免
附) 

建築基地所有權人同意書須由建築基地所有權人用印，但

申請人為實施者免附。 

四 
建築基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一、須由當事人用印。 

二、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請以 A4 格式裝訂，並加蓋

「與正本相符」字樣。 

五 建築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由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或受委託人) 用印，影本需註明

「與正本相符」。 

六 建築基地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一、權狀影本字號必須清楚，並與土地登記謄本ㄧ致。 

二、由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用印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七 建築基地連接道路現況照片。 
一、標示建築基地連接道路寬度、地段號及拍照日期。 

二、由申請人(或受委託人)用印並註明「與現況相符」。 

八 

建築基地前面基地線連接道路已開

闢達八公尺以上（或道路寬度達四公

尺以上者得退縮道路寬度補足達八

公尺）且建築基地連續面寬達二十公

尺以上之證明資料（擇一）： 

(1)建築基地地形圖影本 

(2)建築線指示(定)申請圖 

一、建築基地地形圖或建築線指示(定)申請圖應標示土地

範圍、地段號及比例尺，加註「本案建築基地前面基

地線連接之道路足寬開闢達八公尺以上（或道路寬度

達六公尺以上者得退縮道路寬度補足達八公尺），且基

地連續面寬應達二十公尺以上，並基地面前道路面寬

應為最大，如有不實，同意放棄（撤銷）本案增額容

積申請，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由申請人及測量技

師（或建築師）簽證用印。 

二、建築線指示（定）申請圖須為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線

指示（定）申請圖，至少正本一份且八個月內有效，

但經查建築線未有異動者，不在此限，影本由申請人

（或受委託人）用印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三、得出具道路管養單位敘明實際管理維護寬度之函

文，作為建築基地連接道路開闢寬度之證明文件，影

本由申請人(或受委託人)用印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九 捐建公益性設施申請書。 申請人須自行檢核完整並用印 

十 非屬山坡地證明文件。 
申請人須檢附向新北市農業局申請之非屬山坡地證明文

件。 

十一 

非屬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之第一級環

境敏感地區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須檢附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之

查詢結果通知書，證明其非屬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序號 項   目 備    註 

十二 

其他證明文件： 無則免附。 

(1)建築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或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影本。 

一、須填寫建築基地所有完整地號，由申請人、該建築基

地所有權人及受委託人用印。 

二、檢附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請以 A4格式裝訂，

由受委託人用印，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受託

人應為自然人或法人，如要複委託，須經申請人、該

建築基地所有權人同意。 

三、若申請人為實施者，建築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得改以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影本替代。 

(2)建築基地坐落依都市更新條例劃

定之策略性更新地區或一百零四

年七月一日前依都市更新條例一

百零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

第八條所定程序指定為策略性再

開發地區者。 

一、由都市更新主管機關出具函文。 

二、由申請人(或受委託人)用印，加蓋「與正本相符」字

樣。 

(3)本市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

展方案核准函。 
建築用地為乙種工業區、產業專用區時需檢附。 

(4)經新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聚落史蹟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審

查通過函文 

毗鄰經文化資產保護法指定之古蹟及經登錄為歷史建築

物、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定著之土地須檢附。 

(5)建築基地距捷運車站用地、捷運

用地、捷運系統用地之地區界線

範為一百五十公尺或三百公尺或

距捷運開發區、公共設施用地、

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一百五十公尺

或三百公尺內證明文件。 

一、依細部計畫公告適用街廓免附本證明文件。 

二、請檢附捷運車站出入口之地籍圖、捷運車站出入口之

使用分區證明，至少正本一份且為最新版本；由該地

號土地所有權人(或受委託人)用印，影本需註明「與正

本相符」。 

三、請檢附現況地形圖並由建築師簽證並加註「本案申請

基地(座落○市○段○地號)距捷運○站(或捷運○站○出入

口)○公尺，經本建築師事務所核算無誤」並蓋建築師大

小章。 

四、若捷運站用地範圍之土地不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則

需另檢附捷運站出入口結構體施築工程(即完成細部設

計)圖說及上網公告招標日期等證明文件。 

註：上開文件須檢附一式兩份 


